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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银河证券基金分类体系（2012 版）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五条规定，基金运作方式可以采取

封闭式、开放式或者其他方式。采取封闭式运作方式的基金，是指经核准的基金

份额总额在基金合同期限内固定不变，基金份额可以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

交易，但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得申请赎回的基金。采取开放式运作方式的基金，是

指基金份额总额不固定，基金份额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时间和场所申购或者赎

回的基金。采取其他运作方式的基金的基金份额发售、交易、申购、赎回的办法，

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

书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载明基金的类别：（一）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

股票的，为股票基金；（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为债券

基金；（三）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为货币市场基金；（四）投资于股票、债

券和货币市场工具，并且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的比例不符合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的，为混合基金。（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类别。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基金名称显示投资方向的，

应当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非现金基金资产属于投资方向确定的内容。 

 

《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基金的分类应当

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为标准，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对基金分类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细分；对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未

做规定的分类方法，应当明确标注并说明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五条、《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和《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

条等我国基金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的有关监管规定，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按照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约定的运作方式、投

资方向、投资范围、投资方法、业绩比较基准和风险收益特征等内容对我国的证

券投资基金进行分类，并制定《中国银河证券基金分类体系》。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分类体系》从 2001 年 9 月开始推出，是国内最早的基

金分类体系。随着我国开放式基金数量迅速增长，基金产品创新日益复杂，2006

年对分类体系进行重大调整，从单一的一级架构扩大到三级架构。三级架构分类



体系既满足了基金净值增长率计算、排序和评星等评价工作，也满足了基金业的

统计汇总等研究工作。尤其是三级分类体系中较为具体的分类，有助于投资者了

解和掌握不同基金具体特征，在购买和赎回等投资活动上可以得到较为专业的支

持。三级分类体系满足了基金行业和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各个层次的需要。 

 

从全球来看，基金分类方法主要有事前法和事后法。事前法是指依据基金契

约或基金合同来确定基金的类别。由于这类方法基本不考虑基金正式运作之后的

投资组合特征，而在基金正式运作之前就确定了基金类别，故称为事前法。事前

法体现了资产管理行业的诚信准则。事后法是指以基金投资组合实际状况为依据

对基金进行类别划分，注重的是当前基金的资产配置状况。《中国银河证券基金

分类体系》采用的是事前法，并与我国基金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相一致。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

究中心根据我国基金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对分类体系做适度微调，原则上最多一年

一次调整，并推出不同版本。2006 年以来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先后设计

推出了 2006版、2009版和 2010版三个分类体系。2010年 5月 18日，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基金评价业务备案许可。其中 2010 版的分类体系在 2010

年 5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刊登的《中国银河证券基金评价业务信息披露公告》

中予以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分类体系（2012版）》内容如下： 

 

一、股票基金。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为股票基金。股

票基金按照主动、被动操作方式以及份额分级和特定策略等分为股票型基金、指

数型股票基金、股票型分级子基金、特定策略股票型基金四个二级类别。 

 

股票型基金是指在基金合同中规定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

的基金，且基金名称或者基金管理公司自定义为股票基金的基金。股票型基金按

照股票投资比例上限分为标准股票型基金和普通股票型基金两个三级类别。股票

投资比例上限是 95％以上的为标准股票型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上限不高于 80％

的为普通股票型基金。标准股票型基金和普通股票型基金参与同类型基金评级和

业绩排名。 

 

指数型股票基金是指以标的股票指数为主要跟踪对象进行指数化投资运作

的基金。指数型股票基金按照跟踪标的指数的方法和投资策略分为标准指数型股

票基金和增强指数型股票基金两个三级类别。采取完全复制法进行指数管理和运

作的为标准指数型股票基金。以跟踪标的指数为主，但可以实施增强策略或优化

策略的为增强指数型股票基金。标准指数型股票基金和增强指数型股票基金不参

与同类型基金评级，但参与业绩排名。 

 

股票型分级子基金是指股票型基金实施了份额分级，不同份额子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与母基金相差较大，分级子基金单独分类。根据不同级别份额的风险收

益特征，分为优先份额子基金和进取份额子基金两个三级类别。股票型分级子基

金（优先份额）和股票型分级子基金（进取份额）不参与同类型基金评级和业绩



排名，只做单一信息与资讯的列示。 

 

特定策略股票型基金是指运用特定股票投资策略，且不适合与其他股票型基

金进行收益与风险评价比较的基金。特定策略股票型基金暂不进行三级分类，不

参与同类型基金评级与业绩排名，只做单一信息与资讯的列示。 

 

二、混合基金。混合基金是指投资于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并且股票

投资和债券投资的比例不符合《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

项和第（二）项规定的基金。混合基金根据基金资产投资范围与比例及投资策略

分为偏股型基金、灵活配置型基金、股债平衡型基金、偏债型基金、保本型基金、

特定策略混合型基金六个二级类别。 

 

偏股型基金是指基金名称或者基金管理公司自定义为混合基金的，且基金合

同载明或者本义是以股票为主要投资方向的基金。考虑我们基金行业实际情况，

偏股型基金按照股票投资比例上限分为偏股型基金(股票上限 95%)与偏股型基

金(股票上限 80%)两个三级分类。偏股型基金(股票上限 95%)与偏股型基金(股票

上限 80%)参与同类型基金评级和业绩排名。 

 

灵活配置型基金是指基金名称或者基金管理公司自定义为混合基金的，且基

金合同载明或者合同本义是股票和债券大类资产之间较大比例灵活配置的基金。

考虑我们基金行业实际情况，灵活配置型基金按照股票投资比例上限分为灵活配

置型基金(股票上限 95%)与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限 80%)两个三级分类。灵活

配置型基金(股票上限 95%)与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限 80%)参与同类型基金评

级和业绩排名。 

 

股债平衡型基金是指基金名称或者基金管理公司自定义为混合基金，且基金

合同载明或者合同本义是股票和债券投资比例相对均衡不做灵活配置的基金。股

债平衡型基金暂不进行三级分类，参与同类型基金评级和业绩排名。 

 

偏债型基金是指基金名称或者基金管理公司自定义为混合基金的，且基金合

同载明或者合同本义是以债券为主要投资方向的基金。偏债型基金暂不进行三级

分类，参与同类型基金评级和业绩排名。 

 

保本型基金是指基金名称或者基金管理公司自定义为混合基金的，基金名称

中出现保本字样，且基金合同载明基金管理人或者第三方承担保本保证责任的基

金。保本型基金暂不进行三级分类，不参与同类型基金评级，但参与业绩排名。 

 

特定策略混合型基金是指运用特定混合投资策略，且不适合与其他混合型基

金进行收益与风险评价比较的基金。特定策略混合型基金暂不进行三级分类，不

参与同类型基金评级和业绩排名，只做单一信息与资讯的列示。 

 

三、债券基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为债券基金。债

券基金按照投资范围与投资目标等不同分为标准债券型基金、普通债券型基金、

可转换债券型基金、指数型债券基金、债券型分级子基金和特定策略债券型基金



六个二级类别。 

 

仅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的为标准债券型基金。按照固定收益类金融工

具期限配置分为长期标准债券型基金和中短期标准债券型基金。长期标准债券型

基金和中短期标准债券型基金参与同类型基金评级和业绩排名。 

 

以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为主，但可以投资股票等权益类金融工具的为普通债

券型基金。其中可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的为普通债券型基金（股票一级市场），

简称为“一级债基”；可投资于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

资的权证等其它金融工具为普通债券型基金（股票二级市场），简称为“二级债

基”。一级债基和二级债基参与同类型基金评级和业绩排名。 

 

可转换债券基金指的是基金名称或者基金管理公司自定义为可转债基金的，

或基金契约中对可转换债券投资比例下限进行了限定份的债券型基金，其主要投

资标的是可转换债券（包括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可转换债券型基金暂不进行三

级分类，参与同类型基金评级和业绩排名。 

 

特定策略债券型基金是指运用特定债券投资策略，且不适合与其他债券基金

进行收益与风险评价比较的基金。特定策略债券型基金暂不进行三级分类，不参

与同类型基金评级和排名，只做单一信息与资讯的列示。 

 

四、其他基金。其他基金是指按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规定的

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类别。目前暂不做二级分类和三级分类，为基金行

业产品改革创新预留分类基础。 

 

五、货币市场基金。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为货币市场基金。按提取的

销售服务费比例的不同，分为货币市场基金 A类和货币市场基金 B类。货币市场

基金 A类和货币市场基金 B类不参与同类型基金评级，但参与业绩排名。 

 

六、QDII 基金。QDII 是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英文首个字母缩写，是指根据《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募集设立的基金。QDII 基金根据投资标的的属性

分为 QDII 股票基金、QDII 债券基金、QDII 混合基金、QDII(FOF)基金、特定策

略 QDII 基金五个二级类别，目前暂不进行三级分类。其划分根据可参考国内基

金分类划分基本原理，其中 QDII(FOF)基金是指投资国外基金的基金。 

 

由于上述基金分类体系未考虑基金运作方式，在按照基金资产投资方向等进

行划分的基础上再按照开放式和封闭式两种运作方式进行划分，可以划分为开放

式基金分类体系和封闭式基金分类体系。由于目前封闭式基金数量较少，三级分

类中的某些类别缺少基金的则暂不显示，只在体系与计算机系统中预留编码。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根据监管部门统一编列的基金主代码进行基金

基本信息和数据的建档和录入。在基金简称上，为了统一规范不引起混乱，对“级”

和“类”进行了明确定义和重新划分。实施份额分级的基金，在基金简称中加注



分级表示，例如分级母基金、分级子基金均在简称中加以区别，并且母基金和子

基金的简称有所区别。没有实施份额分级的基金，因为费率等方面的原因将基金

进行划分的，不影响基金组合实质性风险收益特征的，并且有主代码的则加注分

类标识。例如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按照提取的前后端或者销售服务费比例的

差异，可以分为 A类和 B类。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分类体系一览表（2012 版）一览表：                                   
一

级

类

别

序

号 

一级类别名称 

二

级

类

别

序

号 

二级类别名称 

三级

类别

序号 

三级类别名称 

1 股票基金 

1.1 股票型基金 
1.1.1 标准股票型基金 

1.1.2 普通股票型基金 

1.2 指数型股票基金 
1.2.1 标准指数型股票基金 

1.2.2 增强指数型股票基金 

1.3 股票型分级子基金 
1.3.1 股票型分级子基金(优先份额) 

1.3.2 股票型分级子基金(进取份额) 

1.9 特定策略股票型基金 1.9.1 特定策略股票型基金 

2 混合基金 

2.1 偏股型基金 
2.1.1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限 95%) 

2.1.2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限 80%) 

2.2 灵活配置型基金 
2.2.1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限 95%) 

2.2.2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限 80%) 

2.3 股债平衡型基金 2.3.1 股债平衡型基金 

2.4 偏债型基金 2.4.1 偏债型基金 

2.5 保本型基金 2.5.1 保本型基金 

2.9 特定策略混合型基金 2.9.1 特定策略混合型基金 

3 债券基金 

3.1 标准债券型基金 
3.1.1 长期标准债券型基金 

3.1.2 中短期标准债券型基金 

3.2 普通债券型基金 
3.2.1 普通债券型基金(一级) 

3.2.2 普通债券型基金(二级) 

3.3 可转换债券型基金 3.3.1 可转换债券型基金 

3.4 指数型债券基金 3.4.1 指数型债券基金 

3.5 债券型分级子基金 
3.5.1 债券型分级子基金(优先份额) 

3.5.2 债券型分级子基金(进取份额) 

3.9 特定策略债券型基金 3.9.1 特定策略债券型基金 

4 其他基金 4.1 其他基金 4.1.1 其他基金 

5 货币市场基金 
5.1 货币市场基金(A类) 5.1.1 货币市场基金(A类) 

5.2 货币市场基金(B类) 5.2.1 货币市场基金(B类) 

6 QDII基金 

6.1 QDII股票基金 6.1.1 QDII股票基金 

6.2 QDII债券基金 6.2.1 QDII债券基金 

6.3 QDII混合基金 6.3.1 QDII混合基金 



6.4 QDII(FOF)基金 6.4.1 QDII(FOF)基金 

6.9 特定策略 QDII基金 6.9.1 特定策略 QDII基金 

7 封闭式股票基金 

7.1 封闭式股票型基金 
7.1.1 封闭式标准股票型基金 

7.1.2 封闭式普通股票型基金 

7.2 封闭式指数型股票基金 
7.2.1 封闭式标准指数型股票基金 

7.2.2 封闭式增强指数型股票基金 

7.3 封闭式股票型分级子基金 
7.3.1 封闭式股票型分级子基金(优先份额) 

7.3.2 封闭式股票型分级子基金(进取份额) 

7.9 封闭式特定策略股票型基金 7.9.1 封闭式特定策略股票型基金 

8 封闭式混合基金 

8.1 封闭式偏股型基金 
8.1.1 封闭式偏股型基金(股票上限 95%) 

8.1.2 封闭式偏股型基金(股票上限 80%) 

8.2 封闭式灵活配置型基金 
8.2.1 封闭式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限 95%) 

8.2.2 封闭式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限 80%) 

8.3 封闭式股债平衡型基金 8.3.1 封闭式股债平衡型基金 

8.4 封闭式偏债型基金 8.4.1 封闭式偏债型基金 

8.5 封闭式保本型基金 8.5.1 封闭式保本型基金 

8.9 封闭式特定策略混合型基金 8.9.1 封闭式特定策略混合型基金 

9 封闭式债券基金 

9.1 封闭式标准债券型基金 
9.1.1 封闭式长期标准债券型基金 

9.1.2 封闭式中短期标准债券型基金 

9.2 封闭式普通债券基金 
9.2.1 封闭式普通债券型基金(一级) 

9.2.2 封闭式普通债券型基金(二级) 

9.3 封闭式可转换债券型基金 9.3.1 封闭式可转换债券型基金 

9.4 封闭式指数型债券基金 9.4.1 封闭式指数型债券基金 

9.5 封闭式债券型分级子基金 
9.5.1 封闭式债券型分级子基金(优先份额) 

9.5.2 封闭式债券型分级子基金(进取份额) 

9.9 封闭式特定策略债券型基金 9.9.1 封闭式特定策略债券型基金 

 

 

 

 

 

 

 

 

 

 

 

 

 

 

 

 

 



 

二、中国银河证券基金投资方向分类体系（2012 版）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为了进一步丰富基金研究维度，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在对外公开的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分类体系（2012 版）》的基础上，设计了基金投资方向分类

体系，该体系与基金分类体系有较大区别，主要用于基金研究与基金统计之用，

不做为基金评价标准。把基金投资方向分为股票投资方向、债券投资方向、货币

市场工具投资方向和其他投资方向四个类别。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评价资讯系

统中对每只基金进行该指标的维护。 

 

 

 

三、中国银河证券基金投资风格划分体系（2012 版）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制定了《中国银河证券基金投资风格划分体系》，

主要是对基金投资的 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类，按照上市公司市值规模和成长价值

属性进行划分。 

 

上市公司市值规模划分的依据：我们主要选择靠档后的流通市值规模，而不

是总市值，因为除了上证综合指数和深成指这两个历史悠久的指数采取总市值法

之外，其他的指数，上交所、深交所和中证指数公司都确定采取靠档后流通市值。

因此银河证券的基金持股规模风格特征指标也采取靠档后的流通市值。对 A股上

市公司按照靠档后的流通市值规模划分为银河大盘、银河中盘、银河小盘，分类

划分的比例主要按照靠档后流通市值累积比例，前 50%是银河大盘、中 30%是银

河中盘、后 20%是银河小盘。再对每个类别进行细分，分为银河大－大盘、银河

大－中盘、银河大－小盘；银河中－大盘、银河中－中盘、银河中－小盘；银河

小－大盘、银河小－中盘、银河小－小盘。在基金系统实现中，虽然我们选择了

靠档后的流通市值，但为了丰富和完善我们的体系，也实现总市值、流通市值两

个角度的规模风格划分做为研究参考。 

 

上市公司成长与价值风格特征划分：上市公司成长和价值的划分，目前以中

证指数公司的划分标准为依据，具体见中证指数公司的业务标准。根据中证指数

公司的有关基础数据对上市公司划分为银河成长、银河价值两个大类，然后再次

细分。银河成长细分为银河积极成长、银河持续成长、银河稳健成长，银河价值

细分为银河积极价值、银河持续价值、银河稳健价值。 



 

中国银河证券一级基金投资风格图 

银河大盘     

银河中盘     

银河小盘     

  银河价值 银河成长 

 

中国银河证券二级基金投资风格图 

银河大－大盘             

银河大－中盘             

银河大－小盘             

银河中－大盘             

银河中－中盘             

银河中－小盘             

银河小－大盘             

银河小－中盘             

银河小－小盘             

  
银河稳健

价值 

银河持续

价值 

银河积极 

价值 

银河稳健 

成长 

银河持续 

成长 

银河积极 

成长 

 

 

 

四、中国银河证券基金分类体系（2010 版）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

书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载明基金的类别：（一）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

股票的，为股票基金；（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为债券

基金；（三）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为货币市场基金；（四）投资于股票、债

券和货币市场工具，并且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的比例不符合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的，为混合基金。（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类别。《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基金名称显示投资方向的，应当有百分之八十以

上的非现金基金资产属于投资方向确定的内容。《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管理暂

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基金的分类应当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为标准，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基金分类规定的基础上进

行细分；对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未做规定的分类方法，应当明确标注并

说明理由。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和《证券投资基



金评价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并结合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的有

关监管规定，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按照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约定的

投资方向、投资范围、投资方法、业绩比较基准和基金风险收益特征等内容对我

国的证券投资基金进行分类，并制定《中国银河证券基金分类体系》。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分类体系》从 2001 年 9 月开始推出，是国内最早的基

金分类体系。随着我国开放式基金数量迅速增长，基金产品创新逐步复杂，2006

年对分类体系进行重大调整，从单一的一级架构扩大到三级架构。三级架构分类

体系既满足了基金净值增长率计算、排序和评星等评价工作，也满足了基金业的

统计汇总等研究工作，满足了社会和基金行业从简单到复杂的各个层次的需要。 

 

从全球来看，基金分类方法主要有事前法和事后法。事前法是指依据基金契

约或基金合同来确定基金的类别。由于这类方法基本不考虑基金正式运作之后的

投资组合特征，而在基金正式运作之前就确定了基金类别，故称为事前法。事前

法体现了资产管理行业的诚信准则。事后法是指以基金投资组合实际状况为依据

对基金进行类别划分，注重的是当前基金的资产配置状况。《中国银河证券基金

分类体系》采用的是事前法，并与我国基金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相一致。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每年根据我国基金行

业发展实际情况做适度微调，并推出年度版本。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分类体系（2010版）》内容如下： 

 

（一）股票基金。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为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按照主动、被动操作方式以及特定策略分为股票型基金、指数型基金、

特定策略股票型基金 3个二级类别。 

 

股票型基金是指在基金合同中规定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

的基金，且基金名称或者基金管理公司自定义为股票基金的基金。股票型基金按

照股票投资比例上限分为标准股票型基金和普通股票型基金 2个三级类别。股票

投资比例上限是 95％以上的为标准股票型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上限不高于 80％

的为普通股票型基金。 

 

指数型基金是指以标的股票指数为主要跟踪对象进行指数化投资运作的基

金。指数型基金按照跟踪标的指数的方法和投资策略分为标准指数型基金和增强

指数型基金 2个三级级类别。采取完全复制法进行指数管理和运作的为标准指数

型基金。以跟踪标的指数为主，但可以实施增强策略或优化策略的为增强指数型

基金。 

 

特定策略股票型基金是指运用特定股票投资策略，且不适合与其他股票型基

金进行收益与风险评价比较的基金。特定策略股票型基金暂不进行三级分类。 

 

（二）混合基金。混合基金是指投资于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并且股

票投资和债券投资的比例不符合《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



（一）项和第（二）项规定的基金。混合基金根据基金资产投资范围与比例及投

资策略分为偏股型基金、灵活配置型基金、股债平衡型基金、偏债型基金、保本

型基金、特定策略混合型基金 6个二级类别。 

 

偏股型基金是指基金名称或者基金管理公司自定义为混合基金的，且基金合

同载明或者本义是以股票为主要投资方向的基金。考虑我们基金行业实际情况，

偏股型基金按照股票投资比例上限分为偏股型基金(股票上限 95%)与偏股型基

金(股票上限 80%)两个三级分类。 

 

灵活配置型基金是指基金名称或者基金管理公司自定义为混合基金的，且基

金合同载明或者合同本义是股票和债券大类资产之间较大比例灵活配置的基金。

考虑我们基金行业实际情况，灵活配置型基金按照股票投资比例上限分为灵活配

置型基金(股票上限 95%)与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限 80%)两个三级分类。 

 

股债平衡型基金是指基金名称或者基金管理公司自定义为混合基金，且基金

合同载明或者合同本义是股票和债券投资比例相对均衡不做灵活配置的基金。股

债平衡型基金暂不进行三级分类。 

 

偏债型基金是指基金名称或者基金管理公司自定义为混合基金的，且基金合

同载明或者合同本义是以债券为主要投资方向的基金。偏债型基金暂不进行三级

分类。 

 

保本型基金是指基金名称或者基金管理公司自定义为混合基金的，基金名称

中出现保本字样，且基金合同载明基金管理人或者第三方承担保本保证责任的基

金。保本型基金暂不进行三级分类。 

 

特定策略混合型基金是指运用特定混合投资策略，且不适合与其他混合型基

金进行收益与风险评价比较的基金。特定策略混合型基金暂不进行三级分类。 

 

（三）债券基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为债券基金。

债券基金按照投资范围与投资目标等不同分为标准债券型基金、普通债券型基金

和特定策略债券型基金 3个二级类别。 

 

仅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的为标准债券型基金。按照固定收益类金融工

具期限配置分为长期标准债券型基金和中短期标准债券型基金。 

 

以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为主，但可以投资股票等权益类金融工具的为普通债

券型基金。其中可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持有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票以及

股票派发或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分离交易的权证等资产的为普通债券型基金（股票

一级市场），简称为“一级债基”；可投资于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以及中国证监会

允许基金投资的权证等其它金融工具为普通债券型基金（股票二级市场），简称

为“二级债基”。 

 

特定策略债券型基金是指运用特定债券投资策略，且不适合与其他债券基金



进行收益与风险评价比较的基金。特定策略债券型基金暂不进行三级分类。 

 

4、其他基金。其他基金是指按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规定的由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类别。目前暂不做二级分类和三级分类，为基金行业

产品改革创新预留分类基础。 

 

5、货币市场基金。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为货币市场基金。按提取的

销售服务费比例的不同，分为货币市场基金 A级和货币市场基金 B级。 

 

6、QDII基金。QDII是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合

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英文首个字母缩写，是指根据《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

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募集设立的基金。目前 QDII 基金数量较少，暂不进行

二级和三级分类。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分类体系一览表（2010 版） 

一级

类别

序号 

一级类别名称 

二级

类别

序号 

二级类别名称 

三级

类别

序号 

三级类别名称 

1 股票基金 

1.1 股票型基金 
1.1.1 标准股票型基金 

1.1.2 普通股票型基金 

1.2 指数型基金 
1.2.1 标准指数型基金 

1.2.2 增强指数型基金 

1.3 特定策略股票型基金 1.3.0 特定策略股票型基金 

2 混合基金 

2.1 偏股型基金 
2.1.1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限 95%) 

2.1.2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限 80%) 

2.2 灵活配置型基金 
2.2.1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限 95%) 

2.2.2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限 80%) 

2.3 股债平衡型基金 2.3.0 股债平衡型基金 

2.4 偏债型基金 2.4.0 偏债型基金 

2.5 保本型基金 2.5.0 保本型基金 

2.6 特定策略混合型基金 2.6.0 特定策略混合型基金 

3 债券基金 

3.1 标准债券型基金 
3.1.1 长期标准债券型基金 

3.1.2 中短期标准债券型基金 

3.2 普通债券型基金 
3.2.1 普通债券型基金(一级) 

3.2.2 普通债券型基金(二级) 

3.3 特定策略债券型基金 3.3.0 特定策略债券型基金 

4 其他基金 4.1 其他基金 4.1.0 其他基金 

5 货币市场基金 
5.1 货币市场基金(A 级) 5.1.0 货币市场基金(A 级) 

5.2 货币市场基金(B 级) 5.2.0 货币市场基金(B 级) 

6 QDII基金 6.1 QDII基金 6.1.0 QDII基金 

                                                       


